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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高温天气和“五一”劳动节期间安

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2019年3月份以来海口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以及“五

一 ”劳动节即将来临，为落实刘赐贵书记关于高温天气安全

工作批示的要求和做好 “五一”劳动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有效防范和减少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

稳定，根据《海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高温天

气和“五一 ”劳动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海安委办

〔2019〕58 号),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高温天气历来是事故易发时段，加之“五一 ”劳动节旅

游出行旺季，各景区人员密集，交通运输繁忙，诱发事故的

因素增加。各镇(街)、区有关部门和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

刘赐贵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按照沈晓明省长在省安委会

2019 年第二次会议上的要求，充分认识做好高温季节和“五

一 ”劳动节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



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结合本辖区、本部门实际，加强

领导、落实责任，深入分析高温天气和“五一”劳动节安全

生产的规律特点，提前研判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风险，制定

采取针对性的管控措施，全力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队深入企业、学校、社区、工地检查督导，

严防因高温天气导致各类事故发生，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

二、 强化整治，认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各镇(街)要严格按照“属地管理”要求，针对当前生

产经营活动和气候特点，突出事故易发多发的重点行业领

域，组织本辖区内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

照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

必须 管安全”要求，结合行业领域实际，组织指导和监督

本行业

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交警、农业农村、应急管理部门要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

全整治三年攻坚战，加强琼州海峡、高速公路、农村等重点

路段(水域)安全隐患排查，强化辖区重点航段、重点路段、

事故易发水域和路段的巡航和值守，依法严厉打击违规冒险

行车(船)、“三超一疲劳”、非法载客、客货混装等严重交

通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好水上交通、道路交通秩序。督促

运输企业排查客运车辆、校车安全技术状况，加强车辆行驶

安全监管，防止车辆受高温影响发生自燃、爆燃事故。做好



高温天气公路及交通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完善安全防护隔离

设施，开展桥梁防撞护栏排查治理。

旅游与文化体育、商务部门要深入宾馆、景区、购物场

所、旅游车企和乡村旅游点等涉旅相关重点区域开展安全大

检查，督促旅游景点景区、游乐场所对各类旅游设备设施进

行维护保养，对达不到安全要求的一律停止运营和使用，带

有危险性的旅游项目必须制定严密的安全保障和应急救援

措施。

水务、科工信、综合行政执法、市政维修管理部门要加

强供电、供水、供气设施设备、市政设施、城镇燃气、油气

输送管道等安全检查，做好高温干旱极端天气下的施工防范

工作，及时做好供电、供水、供气设施设备故障抢修，防范

高温引发的设备事故，确保供电、供水、供气设施设备安全

运行。

林业部门和应急部门要加强森林巡查管护和火情监控，

对重点区域、重点地段不间断巡护，及时清理林下可燃物，

防范高温干旱引发的森林火灾，严格监管野外用火，切实消

除各类火灾隐患。

教育部门要按照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

2019 年第1号预警要求，深刻吸取琼海“4.13”学生溺水

事故教训，加强安全教育宣传，严防学生私自下河、下海游

泳引发淹溺事故。扎实开展平安校园活动，深入开展校园电



气安全、校舍安全、校车安全、教学实验室危险源、校园周

边安全整治。

住建部门要加强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督促施工单位

严格落实高温休息制度，合理安排工作时间，改善施工作业

条件，备足防暑降温物品，采取措施严防坠落、物体打击、

触电、坍塌等事故发生。

应急管理、公安部门要加强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

花爆竹等安全检查，露天矿山作业要落实防暑防晒防热措

施，重点预防边坡坍塌、岩体滚落等事故发生。加强危险化

学品、烟化爆竹储存、运输、使用等环节安全管理，严防高

温天气引发危险化学品泄漏、爆炸等事故发生。

民政部门要加强救助站、福利院、各类养老机构等福利

机构的安全监督管理。

水务部门要加强水务工程设施、河道及其岸线的安全监

督管理。加大水库大坝、河道(湖泊)堤防、水闸、渠道、

城镇供排水与污水处理等水务设施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非

法、违法采砂行为。

公安、消防、旅游与文体、商务、卫生健康、教育、住

建部门要开展高层建筑、地下空间、大型商业综合体、博物

馆和文物建筑、医院、学校、歌舞厅、影剧院、宾馆饭店、

“三合一”场所、城中村、群租房、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等

方面的专项治理， 加强消防监督执法，督促社会单位落实



主体责任，加大火灾防控力度。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电梯、锅炉等特种设备的检

查和维护，防范因高温导致故障而引发事故。

农业农村、供电部门要加强农村家庭用电安全宣传，督

促农户及时清除易燃物品，防范火灾发生。

各生产经营单位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有重点地对所有

生产经营场所、部位、环节进行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隐患和

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和建立台帐，落实整改措施、责任、资金、

时限和预案，及时整改消除隐患。

三、 加强值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各镇(街)、区有关部门和企业要密切关注气温变化，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督促指导企业有效防范应对。加强应急

准备，落实救援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完善应急预

案，强化应急演练。建立关键时期安全生产工作商研判机制，

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带班、关键岗位24 小时值班制度，严格

执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及时接处险情事故信息，确保一旦

发生事故、紧急事件或重大网络舆情能准确研判、快速响应、

有效处置。对瞒报、漏报、谎报、迟报事故和不及时救援

造成重大损失的，严厉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短信、微信等媒体，及时发布高温干旱等灾害性

天气预警和假日旅游交通、天气、安全、文明提示信息，增

强社会公众安全意识，提高避险减灾技能。



请各镇(街)、区行业主管部门于2019 年 5 月 4 日 1 0

时前将“五一”劳动节及高温天气期间的安全生产情况报区

安委办。(邮箱： miqawb@163.com)

海口市美兰区女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9个4日30日

海口市美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2019年04月30日印发


	一、加强领导，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二、 强化整治，认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三、 加强值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